
淮南市2025年度计划生育转移支付
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项目概况。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及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家庭父母因失独、退休、疾病等问题导致经济压力、生活压力不断加重，随着大龄计划生育家庭比例增长加快，导致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压力不断增加。为改善计划生育家庭生活条件，提高国民生活幸福感，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发〔2006〕22号），安徽省从2009年起全面实施计划生育家庭奖特扶助制度。
多年来，淮南市高度重视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工作，以完善利益导向政策为根本，以落实各项奖励优惠政策为抓手，以提升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2023年在原来《淮南市计划生育家庭权益保障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修订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出台了《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法定奖励优惠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淮府办〔2023〕20号）、联合财政印发了《关于提高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的通知》(淮卫办〔2023〕56号），全方位对计生家庭实施关爱和照护，形成了具有淮南特色，集奖励、优先、优惠、扶持、救助、保障于一体的政策体系，促进了计生家庭健康和谐幸福。在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制度上强化“四权分离”管理机制，先后出台了《淮南市计生民生工程绩效评价暂行办法》《淮南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实施办法》《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加强制度保障，确保奖励程序规范、资金安全、政策有效实施。
(二）项目主要内容及受益人群。
1.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是我国在各地现行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基础上，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以后，由中央或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奖励扶助的一项基本的计划生育奖励制度。
2.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伤残(三级以上）、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发放扶助金。扶助金自女方年满49周岁开始领取，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男方或女方须年满49周岁。已超过49周岁的，从其扶助资格被确认年度起发放扶助金。
3.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人员(三级以上）全部纳入特别扶助制度范围。
(三）项目资金预算情况。
2025年中央和省级下达我市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及特别扶助专项转移支付预算财政资金共6711.2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815万元、省级资金2896.2万元，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26330人和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人数5009人，及时足额发放扶助资金，提升计生家庭发展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1.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2.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困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项目绩效指标情况。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26330人；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2464人；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2094人；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二级、三级人数263人；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100%；农村奖扶和特别扶助资金到位率100%；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四类发放标准960元/人/年、1200元/人/年、1560元/人/年、1800元/人/年；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7440元/人/年；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9600元/人/年；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一级6240元/人/年、二级4680元/人/年、三级3120元/人/年；家庭发展能力逐步提高；社会稳定水平逐步提高。
绩效指标、项目资金已分解下达10个县区。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度，全市共确认奖扶对象26330人，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共需发放奖扶金2596.68万元；共确认特扶对象5009人(其中特二对象263人），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共需发放特扶金4114.52万元。根据确定人数、发放标准，据实编制预算，精准安排和分配资金，确保科学性、准确性。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中央、省级资金下拨后，市财政根据县区目标人群数量及时进行预算下达，各县区委托银行采取“一卡通”的方式直接代发至扶助对象个人账号，资金发放做到封闭运行、专款专用、及时足额、准确到位。从未出现截留、挪用、抵扣、冒领、贪污扶助金等违法行为。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资金已全部拨付使用，预算执行率100%。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委始终将计生法定奖励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纳入目标责任制考评内容，做到“宣传培训、资格确认、资金保障、精准发放、特别关爱”五到位，保障目标人群应享尽享。通过开展节日慰问、送温暖等多种形式，对计划生育家庭实施多项救助和关爱，切实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温暖。经第三方调查，全市群众对计生政策知晓率在97%以上，群众满意度高达98%，项目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主要经验和做法：
一是严守“四权分离”管理机制。市民生办牵头出台各项民生工程实施办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配套措施，建立部门联动、责任追究和监督制约等制度，强化资格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监督检查“四权分离”运行机制。市政府与县区签订民生工程目标责任书，并将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县区、部门和乡镇街道考评内容，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完善“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能科室牵头组织、其他科室分工协作”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门配合，市级财政部门将资金纳入财政预算，确保资金及时到位。监察和审计部门将政策落实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内容。强化社会监督，公开市、县区和乡镇街道监督电话，拓宽监督渠道，切实保障计划生育“两项制度”规范运行，有效落实，取信于民。
二是严把资格确认关。将奖特扶对象的资格确认作为工作重点，严把“五关”(即摸底关、初审关、审核关、复审关和确认关），做到个人申报、村级评议、乡级初审、县级确认等程序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加强培训，每年组织县(区）、乡镇街道、村居三级专题培训，解读三项制度政策口径，规范操作程序、明确目标任务和序时进度要求，确保经办人员懂政策、会操作。突出重点，对目标对象的户口性质、出生年月、婚育史、现存子女数等基础信息重点核实、全面取证，做到入户率、见面率、取证率达100%，确保资格确认准确无误，不漏不错。按照省信息管理平台要求及时准确录入数据，按时报送报表。严格复核，明确“谁签字谁负责”，落实责任追究。规范管理，各县区配备专门的档案室和资料柜，对目标人群纸质档案装订成册，归类存档，确保目标人群情况清楚，档案齐全。
三是严格动态监控管理。对预算执行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实行双监控。加大奖特扶政策社会宣传力度，利用政府网站、政风行风热线、政务公开栏、QQ微信平台和发放传单等多种渠道公开计划生育法定奖励优惠政策，扩大政策知晓率，提高群众主动申报率。充分利用计生全员和公安户籍数据比对等多种方式，认真排查目标人群信息。落实村(居）为主工作机制和村(居）两委包保责任制，加大进村入户核查力度。落实村级公示制度和群众举报制度，堵塞错漏虚报管理漏洞。对上年度的奖特扶对象情况进行年审，对因情形变动不符合条件对象及死亡对象及时按照程序予以退出和变动。
四是严审代发机构资质。加强对资金代理发放机构审查监管，确保资金代理发放机构资质符合要求，明确要求各县区委托1到2家代理发放银行，纪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全市各县区多数委托通商银行、徽商银行、邮政银行等作为代理银行，均符合资质要求，资金代发渠道安全。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完成任务数26330人，达到奖励扶助人数26330人目标；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完成任务数2464人，达到扶助2464人目标；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2282人，达到扶助2282人目标；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二级、三级人数完成任务数263人，达到扶助263人目标。
2.质量指标：符合条件对象申报覆盖率100%，完成100%覆盖率目标。
3.时效指标：农村奖扶和特别扶助资金到位率100%，达到100%到位率目标。
[bookmark: _GoBack]4.成本指标：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四类发放标准；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四类指标百分之百全面落实。印发《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意见》明确对计生特扶家庭实施17项帮扶措施，实行“二对一”的联系帮扶人制度，建立完善的信息资料，实施全面精准帮扶。印发《关于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通知》(淮卫办〔2017〕438号），规定特扶家庭个人承担的签约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计生特殊家庭就医优先便利服务工作的通知》(淮卫人口家庭〔224〕2号），从增加开设就医绿色通道等六个方面，强化常态化帮扶机制，全市48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开设就医绿色通道，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就诊时，可以享受到“一优五免”六项服务(即优先就诊转住院、免除就医挂号费、免费急救绿色通道、免费健康体检、免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免费预约咨询服务），解决特殊家庭就医困难，促进了联系帮扶制度、家庭医生签约和优先便利医疗服务“三个全覆盖”落实，提高特扶家庭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印发《淮南市低收入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施方案》，对年满65周岁以上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老人实施居家养老服务(城市每人每月160元标准，农村每人每月60元标准），加大对特扶家庭关爱帮扶力度，提高养老保障。目前，全市计生特扶家庭全联系人制度、看病就医“绿色通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均为100%。加强数据质量管理，2025年，全市共抽查审核奖特扶对象210人，有效降低奖励对象漏报风险，保证了数据质量。
6.社会效益指标：项目及配套政策的实施，增加了计生家庭经济收入，增强了家庭发展能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市对计划生育特扶标准进行了提标和奖扶对象进行扩面，提高了政策实施社会效益。
7.满意度指标：发放对象满意度≥90%，实际调查满意度≥90%，完成目标。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主要问题：由于我市属老工业城市，企业改制造成人户分离、集体户口、空挂户现象较为突出，加上长期外出打工的群众较多，基层干部变动频繁等因素影响，导致奖特扶对象摸底取证难。个别特扶对象由于深陷失去子女的痛苦，对国家特扶政策存在误区和抵触情绪，不愿配合提供资料和暂时性主动放弃享受等主观因素不能及时享受政策。群众希望提高奖励标准的愿望强、城市居民希望与农村居民同等享受奖励扶助政策呼声高等问题。
改进措施：一是加强绩效管理意识，提高绩效管理水平。二是强化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三是创新绩效执行方法，克服影响绩效执行原因。通过增加人员和加强队伍培训，提高工作效能。
(二）工作建议。
我市“两项制度”工作取得了许多明显社会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简化资料程序。目标人数逐年增加，基层工作任务加重，简化申请资料和程序，为基层减负，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二是统一扶助标准。按照本省经济状况，统一全省奖特扶制度奖励标准，不得随意提标扩面，减少政策冲突，避免地区差别和对象攀比造成不稳定因素。三是加强政策协同。省、市政策规定特扶对象享受医疗救助、低保五保、养老服务等方面的优待，但相关部门在制定部门普惠性政策时无法突破上位规定，没能真正惠及奖特扶家庭。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将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县区计划生育考评内容，并做到科学运用、公开透明。其中主要指标为奖特扶对象资格认定准确率、奖励扶助资金发放及时到位率、农村奖励扶助对象及时率、特别扶助“三个全覆盖”制度落实和扶助对象满意度等重要指标，基本涵盖了整个专项资金项目绩效评价内容。市卫健委官网拟对外公开绩效自评结果。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巡视、审计和财会监督中发现的问题。
六、附件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地方主管部门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委
	实施单位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委

	项目资金（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6711.2
	6711.2
	1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815
	3815
	100%

	
	省级资金
	2896.2
	2896.2
	100%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分配科学
	

	
	下达及时性
	下达及时
	

	
	拨付合规性
	拨付合规
	

	
	使用规范性
	使用规范
	

	
	执行准确性
	执行准确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良好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良好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项目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提高家庭发展能力；
2.实施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缓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在生产、生活、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困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2025年全市累计奖励扶助对象26330人、特别扶助对象4746人、手术并发症263人。扶助资金6711.2万元由惠民资金管理系统打卡发放，发放率达100%做到应享尽享。计生特殊家庭联系帮扶机制逐步完善，全年无奖、特扶信访案件。群众满意率逐步提高，较好地完成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人数
	26330
	26330
	

	
	
	
	扶助独生子女伤残家庭人数
	2464
	2464
	

	
	
	
	扶助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人数
	2282
	2282
	

	
	
	
	扶助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一级、二级、三级人数
	0/10/253
	0/10/253
	

	
	
	质量指标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100%
	100%
	

	
	
	时效指标
	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
	100%
	100%
	

	
	
	成本指标
	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四类发放标准
	960元/人/年；1200元 /人/年，1560元/人/年；1800元/人/年
	960元/人/年；1200元 /人/年，1560元/人/年；1800元/人/年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
	7400元/人/年
	7400元/人/年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发放标准
	9600元/人/年
	9600元/人/年
	

	
	
	
	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扶助金发放标准
	一级：6240元/人/年；二级：4680元/人/年；三级：3120元/人/年
	一级：6240元/人/年；二级：4680元/人/年；三级：3120元/人/年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家庭发展能力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指标2：社会稳定水平
	逐步提高
	逐步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90%
	98%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




